
 

 

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【學士班】課程科目表暨修業規定 
專業+通識+行門科目_109 級入學生適用 

 

中華民國 109年 04月 29日 108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(通過) 
 

 

壹、教育目標、核心能力與課程發展特色：請系主任於選課說明會說明 

  2020.09 2021.02 2021.09 2022.02 2022.09 2023.02 2023.09 2024.02 

類/修別 
累積學

分 
一上 1091 一下 1092 二上 1101 二下 1102 三上 1111 三下 1112 四上 1121 四下 1122 

專業 專業必修(26)+專業選修(49)=共計 75學分 

專必 26 

專必 26 學分 

世界宗教導論 2 

佛教導論 2 

論文寫作 2 

阿毘達磨導論 2 

印度佛教史（I）2 

佛教禪修理論 2 

印度佛教史(Ⅱ)2 

漢傳佛教史（I）2 

2 漢傳佛教史

（II）2 
佛教倫理與現代社

會 2 

藏傳佛教史 2  研修畢業呈現 4 

【不分類】 

專選 專選至少修滿 43+6=49學分 

專選 49 

《阿含經》選讀

(I)2 

基礎佛典漢語(I)2 

《阿含經》選讀

(II)2 

基礎佛典漢語

(Ⅱ)2 

戒律學綱要 2 

佛學英文選讀(I)2 

比丘尼戒律 2 

梵語初階(I)3 

巴利語初階（I）2 

藏文初階(I)3  

懺儀與禪觀 2 

漢譯大乘經典選讀

(Ⅰ)2 

佛 學 英 文 選 讀

(II)2 

菩薩戒傳統與現代

應用 2 

印度般若中觀思想

2 

比丘尼戒律專題 2 

大藏經與電子佛典

2 

藏文初階(II)3  

梵語初階(II)3 

巴利語初階（II）

2 

漢譯大乘經典選讀

（II）2 

基礎佛學日文(I)2 

漢傳禪定學理論與

實踐 2 

天台與華嚴思想 2 

瑜伽行派思想 2 

漢譯大乘論典選讀

（I）2 

巴利語佛典選讀

（I）2（學碩同時

段） 

梵語佛典選讀

（I）2（學碩同時

段） 

藏語佛典選讀

（I）2 

佛教現代化與全球

化（學碩同時段）3 

基礎佛學日文(Ⅱ)2 

漢譯大乘論典選讀

（II）2 

巴利語佛典選讀

（學碩同時段）

（II）2 

梵語佛典選讀

（II）2 

藏語佛典選讀

（II）2 

禪宗思想 2 

佛教藝術史 2 

中國淨土專題:歷史

2 

（學碩同時段）2 

瑜伽行派梵語論典

研讀 (I) 

（學碩同時段）2 

佛教經濟學 2 

女性與當代佛教 2 

印度中觀原典研究

(I)2 

瑜伽行派梵語論典

研讀 (II) 

（學碩同時段）2 

小計 98 4 6 16 22 16 12 12 10 

通識 通識必修(11)+通識選修(17)=共計 28 學分 

通識 

必修 

通識必

修 11 

學 

分 

2 選

1 

體育
(III)0 
(游麗君) 

體育(IV)0 
(游麗君) 

體育-禪柔瑜伽
(I)0 
(簡淑華) 

體育-禪柔瑜珈
(II)0 
(簡淑華) 

   法鼓講座 0 

人文 

藝術  
思考與表達 1  
(果暉法師、 
惠敏法師) 

      

社會 

文化 
   

社會科學導論 2 
(張志堯) 

    

生命 

環境 
心靈環保講
座 2 
(果暉法師、
果幸法師、
辜琮瑜) 

       

語言 

溝通 
大一英文
(I)(A)2 
(呂文仁) 
大一英文
(I)(B)2 
(齊哲睦) 

大一英文(II)(A)2 
(呂文仁) 
大一英文(II)(B)2 
(齊哲睦) 

 
 

     

數理 

資訊 
   

電腦概論 2 
(王昱鈞) 

    

11 4 3 0 4    0 

通識 

選修 

至 

少 

修 

滿 

17 

學 

分 

人文 

藝術   
禪韻國畫(I)2 
(簡淑華) 

禪韻國畫(II)2 
(簡淑華) 

世界文明史 2 (曾
堯民) 
※隔年開課 

倫理課題與生命反
思 2 (辜琮瑜)※隔
年開課 

哲學思想導論 2 
(蔡伯郎) 

 

社會 

文化    
法律與生活 2 
(張雅雯) 

大數據與生活 2 
(李婷潔) 

組織管理與宗教發
展 2 
(楊坤修) 

  

生命 

環境 
  

環境與生活 2 
(張長義) 

 
田園與寺院 2 
(曾漢珍) 

環境藝術與建築美學

2 

(曾漢珍)/人與自然 2  

(黃信勳)※隔年對開 

  

語言 

溝通 
大學國文
(I)2 
(黃淑齡) 
初級日文
(I)2 
(陳宗元) 

大學國文(II)2 
(黃淑齡) 
初級日文(II)2 
(陳宗元) 

中級日文(I) 2 
(陳宗元) 

中級日文(II) 2 
(陳宗元) 
情緒管理與人際溝
通 2 (郭文正)※
隔年開課 

    

數理 

資訊 
開放式文書
處理實作

知識管理實務
2(法源法師) 

110學年上學期國防

教育課程 2(或講座
  

人．科學 2(黃文
吟) 

  



 

 

2(洪振洲) 形式)0課程隔年開

課，講座每年辦理 1

次 

38 6 6 6+2(隔年) 6+2(隔年) 4+2(隔年) 6+2(隔年) 2 0 

行門 行門必修(21)+行門選修(4)=共計 25學分 

行門 

必修 
21 

行門通識(14學分) 行門專業(7學分) 

禪修(I)1 

朝暮定課(I)1 

梵唄與儀軌(I)2 

禪修實習(I)0.5 

禪修(Ⅱ)1 

朝暮定課(Ⅱ)1 

梵唄與儀軌(Ⅱ)2 

禪修實習(Ⅱ)0.5 

禪修(Ⅲ)1 

朝暮定課(Ⅲ)1 

禪修實習(Ⅲ)0.5 

禪修(IV)1 

朝暮定課(IV)1 

禪修實習(IV)0.5 

禪修(V)1 

朝暮定課(V)1 

禪修實習(V)0.5 

禪修(VI)1 

朝暮定課(VI)1 

禪修實習(VI)0.5 

朝暮定課(Ⅶ)1 

 

 

 

朝暮定課(Ⅷ)1 

 

 

 

行門 

選修 
4 

行門通識(0學分) 行門專業(至少選修 4學分) 

鼓禪(I)0 

書法禪(I)0 

鼓禪(Ⅱ)0 

書法禪(Ⅱ)0 
  

禪學專題 (I)2 

佛法與園藝專題研

修 (I)2 

弘化專題 (I)2 

禪學專題 (Ⅱ)2 

佛法與園藝專題研

修 (Ⅱ)2 

弘化專題 (Ⅱ)2 

禪修進階(I)1 禪修進階(Ⅱ) 1 

 

貳、修業規定： 

一、畢業學分數： 

學生畢業時至少應修滿【128】學分始得畢業，包括： 

專業科目：共【75】學分，含專業必修【28】學分；專業選修至少修滿【47】學分。 

通識科目：共【28】學分，含必修【11】學分(含校共同必修「心靈環保講座」2學分)；通識五大領域選修課程至少修滿【17】學分，且每一領域至

少選修一門，2學分。 

行門科目：共【25】學分，含必修【21分】；行門選修至少修滿【4學分】。行門科目【25】學分，區分為行門通識【14】學分及行門專業【11】學

分。 

二、每學期修習學分數規定：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所選學分數，至少不得少於十二學分，至多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，但前一學期成績優異者

(前一學期平均 90分以上)，經系(所)主管同意者，得超修一~二門課程。修業年限最後一年起，每學期至少應修習一門課程。(學士班

學則第 14條) 

三、通識「零學分必修」科目說明： 

1.零學分必修者為：體育修習兩學年；法鼓講座。 

2.法鼓講座每學期舉行，四學年至少需出席八次以上。每學期之講座出席狀況，均採以紙本方式登錄出席之累計次數： 

第 1至第 7個學期校務系統選課時不用選課，僅採以紙本方式登錄出席次數；第 8個學期系統選課時才選，係因最後一學期採統一於系統登錄成績

之故。（※請儘量於大四上學期前修畢通識各領域課程,以免影響畢業資格。） 

四、行門「禪修實習」科目說明： 

禪修實習(必修課程)一至三年級依序開設禪修實習(I)(Ⅱ)(Ⅲ)(IV)(V)(VI)，四年級不開課。學生於在學期間須修滿六學期，每學期以零點五學分

計，共計三學分。每學期辦理選課後，當學期成績僅採通過(85 分)與不通過(55 分)登錄，學生若自行評估無法完成修習通過者，應於每學期之加退

選日前，完成退選申請。 

五、其他選課說明： 

1.開設給本年級之必修、必選課程，請優先修習；若不與重修、補修課程衝堂，不得緩修，但經系(所)主管同意者不在此限。不及格或缺修科目應

先   修習，以免影響畢業。 

2.選修科目若不與該年級必修或必選修科目衝堂，可跨年級選修。並適用於各年級(不限新生)。 

3.從 101學年度起，所有課程均改為學期制，但原規劃屬學年制之課程，調整為設先修/擋修。 

※例：課程名稱有標示(I)(II)時，若未依序先修習(I)，不得修(II) ; 但體育(I)~(IV)(含體育-禪柔瑜珈(I)~(IV))、朝暮定課(I)~(VⅢ)及禪修

實習(I)~(VI)除外。 

※若選課僅修(I) ，不修(II)時，學分數可列入畢業學分數。 

4.學生在畢業呈現前至少需參加校內所舉辦的 5分鐘書評比賽一次。 

六、選修科目之開課人數下限規定(101 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)： 

1.一般選修科目：4人。 

2.梵巴藏，英日及國語文相關科目：3人。 

3.行門專題研修科目：2人。 

4.與僧大合開課程不受以上限制。 
 

 

 


